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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年 01 月 20 日初稿 
105 年 09 月 10 日修定 

 

總則 

第 一 條 名稱「光學系統整合研發聯盟」(以下簡稱研發聯盟) 

第 二 條 研發聯盟為非營利目的之聯誼會組織，宗旨如下： 

結合產、官、學、研及使用者相互交流，共同投入整合光學系統相關產業

之設備、產品、製程之研發及策略合作，並結合各界資源，建立產業發展

共識和提昇技術價值。同時透過國際交流，積極開拓商機，提振我國企業

全球競爭力，期與領先世界先進技術。 

第 三 條 研發聯盟之任務如下： 

一、提供會員技術資訊，舉辦國際技術交流活動和產學媒合會，提升企業技術

能力和商機。 

二、整合業界意見，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未來制訂相關法規參考，並作為聯繫窗

口。 

三、聯繫會員，規劃推動人才培訓、製程技術和產品研發提升計畫。 

四、蒐集國內、外市場和技術資訊，透過網際網路或交流會議，提供會員先進

知識與技術。 

五、與國際相關組織建立聯繫與合作關係，促進國內產業與國際化接軌。 

六、協助企業轉型，強化產學研一體的合作機制，並與產業人才培訓接軌。 

七、 建立產學研溝通服務平台，提供產業技術諮詢、暑期工讀媒合、學研單位

成果發表與展示。 

八、其他符合研發聯盟宗旨之相關事宜。 

組織及職權 

第 四 條 從事光學系統整合技術及其應用、儀器設備技術自主化之業者與有興趣之

學界個人會員及產官學研各界團體或組織，經由審核通過，並完成入會申

請規定後，方得行使會員權益。 

第 五 條 入會辦法：請填妥入會申請表並由個人或公司簽章後，遞送回儀科中心承

辦人員，並經繳費後完成入會申請。 

第 六 條 會員應盡義務如下： 

一、 遵守研發聯盟章程、決議案及相關規定。 

二、 會員資格以一年為一期，會員資格區分為： 

(1) 產業會員： 

鑽石級會員繳交年費新台幣 500,000 元/家，或是前一年度委託合約

案 (含工單) 累積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； 

金級會員繳交年費新台幣 50,000 元/家，或是前一年度委託合約案 

(含工單) 累積新台幣 150 萬元以上； 

銀級會員繳交年費新台幣 30,000 元/家，或是前一年度累積委託合

約案 (含工單) 累積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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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團體會員：年費新台幣 20,000 元/團體。 

(3) 學者個人會員：於教育界服務之個人，繳交年費新台幣 2,000 元/

人或是前一年度介紹立案達新台幣 100 萬元並擔任共同主持人。 

三、 協助會務之拓展及提供相關產業資訊。 

第 七 條 會員享有之權利如下：  

一、 優先參與研發聯盟舉行之各項活動。 

二、 贈送『科儀新知』一年份，價值 900 元。 

三、 享儀科中心教育訓練費 79 折優惠折抵；購書則有 85 折優惠。 

四、 享儀科中心提供量測、檢測之服務費用 85 折優待。 

五、 享儀科中心工程品開發設計費 85 折優惠折抵。 

六、 享儀科中心專利佈局分析費 79 折優惠折抵。 

七、 產業會員得享租借儀科中心場地作為技術交流宣傳 79 折優惠。 

八、 鑽石級產業會員當年度享免費 4 人次參加春秋兩季交流活動與住宿 

(NT$8000*4) 及當年 4 期 "科儀新知" 封底免費廣告刊登 (NT$22400*4)；

金級產業會員當年度享免費 2 人次參加春秋兩季交流活動與住宿 

(NT$8000*2) 及 2 期 "科儀新知" 封底內頁免費廣告 (NT$18000*2)；銀級

產業會員當年度享免費 2 人參加春秋兩季交流活動與住宿 (NT$8000*2)，

及 1 期"科儀新知" 期刊內頁免費廣告 (NT$14400*1)。刊登期別與內頁位

置由執行編輯指派。 

九、 享本聯盟協助申請政府的業界科專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。 

十、學者會員介紹成案達新台幣 100 萬(含)以上並擔任共同主持人，得免當年

度年費並享個人 1 人次免費參加春、秋兩季交流活動。 

第 八 條 研發聯盟設會長一人，由儀科中心主任邀請擔任之，並由儀科中心負責綜

理會務。 

會議及活動 

第 九 條 研發聯盟每年至少召開會員大會乙次，報告研發聯盟工作計畫及執行成果

等。 

合作推動 

第 十 條 研發聯盟建立媒合平台，鼓勵產學會員在會內相互合作，推動技術、設備

研發方案，並以公平互利、符合聯盟宗旨為原則，但其合作細項，則依雙

方另訂之合作協議書為依據。 

 


